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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報告

民國 112 年 6 月 15 日本院第 13 屆第 142 次會議，審議銓敘

部函陳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（以下簡稱

本細則）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一案，經決議：「交審查會審查，

由周副院長弘憲擔任召集人。」遵經於同年月 29 日在本院傳賢樓

10 樓會議室舉行審查會，審查竣事。會中並邀請行政院人事行政

總處(以下簡稱人事總處)派員列席(出列席人員名單詳如附件 1)。

本案據部函說明略以，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

（以下簡稱本法）業經總統於 112 年 1 月 11 日制定公布，並定自

同年 7 月 1 日施行，本細則係為因應本法之施行所訂定之執行性、

細節性或技術性規定，多數條文參照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(以

下簡稱退撫法)施行細則，或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

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及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等規定訂定。

審查會先由銓敘部說明，隨即進行條文審查，部並就本院銓敘

處簽呈意見擬具研處意見對照表（如附件 2）供審查會參考。茲綜

合審查會之發言意見如下：

一、第 11 條第 5 項未明訂投資績效未達保證收益而須由國庫撥

補差額之作業時程，倘撥補頻率不一或有時間落差，會否損

及領受人權益？上開差額計算是否包含未實現損益？有關退

撫儲金收繳及撥補等整體作業程序之相關規劃為何？請適時

向本院委員簡報。

二、第 12 條第 2 項所訂退撫儲金內涵為何？除撥繳之本金及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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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所產生之收益外，是否仍有其他孳息？軍公教人員退撫法

令，均將「運用收益之孳息」與「撥繳基金費用」併列，其範

圍應有區別；以本項係參照退撫法施行細則等規定訂定，為

避免引致適用情形不一之疑義，如未牴觸本法或有明顯錯誤，

建議維持。

三、第 13 條第 2 項就任職未滿 5 年之離職公務人員申請暫不領

取退撫儲金，僅以活期存款（以下簡稱活存）利率計息，是

否過於苛刻？可否改為一年期定期存款（以下簡稱定存）或

活期儲蓄存款利率計息？如部係基於政策考量，對於任職是

否滿 5 年之離職公務人員權益有差別待遇，仍應善盡告知義

務，清楚說明。

四、第 25 條第 3 項規定，年金生命表、平均餘命等由退撫基金管

理機關定之，而本法第 28 條係於第 1項第 2款規定月退休金

之計給，始涉及年金生命表等，以年金生命表雖於本法第 28

條第 6 項亦有規定，惟依法制作業原則應引述首次提及之條

款，是該條修正文字，請再酌。

五、第 27 條規定公務人員以個人退休金購買年金保險，程序上如

何確保公務人員權益？第 3 項可否改由公務人員自行向保險

業洽購並繳付保險費，無需於退休前即作決定？另有意見認

為，因年金保險屬退休制度，由政府認證將退休金轉換為保

險性質，以解決長壽風險，是公務人員應於退休前擇定；又

目前尚無保險業承保，若放寬退休後仍可選擇年金保險，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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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洽談難度。

嗣銓敘部、人事總處及本院法規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院法規會）

就前開意見說明以：

一、銓敘部說明部分：

（一）公務人員或遺族依法領取或結清個人專戶時，如其選擇

保守型投資組合之績效，低於當地銀行 6 家行庫牌告 2

年期定存利率之平均利率，將由國庫撥補後，匯入個人

專戶，非定期撥付。至投資組合淨值之計算，係含已（未）

實現損益，惟於支付個人退撫給與前換算現值，屬已實

現損益。

（二）個人專戶之儲金包括公務人員與政府共同撥繳、自願提

繳之本金，加上投資運用收益及其合計產生之孳息收入。

以孳息概念等同收益，為與本法第 4 條第 4 款規定一致，

或可刪除「收益」文字。

（三）基於人事管理原則，對任職是否滿 5年之公務人員權益，

本法於制度設計上已予區隔，任職未滿 5年離職之公務人

員，如選擇暫不領取退撫儲金，係以信託專戶儲存於金融

機構，屬代為保管性質，不進行投資運用，且因屬法人專

戶，僅能以活存利率計息；任職滿 5年以上離職者，則可

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代為投資。

（四）年金保險係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先評選相關商品，若公務

人員選擇採此方式支領月退休金，則由保險業提供保單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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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，並明確告知保險內容，於退休案審定後，由上開機關

通知承保之保險業接洽公務人員購買年金保險商品。

二、人事總處說明部分：

第 69 條有關主管機關之範圍，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

3 條，機關與獨立機關之定義不同；又現行人事法規如公務人

員激勵辦法、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等，均將獨立機關列為

主管機關範圍，是建議本條增列獨立機關。

三、院法規會說明部分：

第 25 條第 3 項所引條文，因本法第 28 條所列第 1 項第 2 款，

以及同條第 6 款規定並無實質差異，宜先引用該條第 1 項第

2 款。

審查會決議如下：

一、照部擬條文通過：

第 1 條至第 11 條、第 13 條至第 24 條、第 26 條至第 68 條及

第 70 條至第 80 條，另第 1 條至第 3 條、第 6 條至第 11 條、

第 13 條至第 16 條、第 18 條、第 21 條、第 22 條、第 24 條、

第 27 條至第 29 條、第 31 條、第 33 條、第 34 條、第 37 條、

第 39 條至第 41 條、第 45 條、第 46 條、第 49 條、第 50 條、

第 52 條至第 54 條、第 60 條、第 62 條、第 64 條、第 66 條、

第 67 條、第 71 條、第 72 條及第 78 條至第 80 條等條文說

明，均依部擬再修正說明通過。

二、照部擬再修正條文通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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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 條及第 69 條。

三、照部擬再修正條文修正通過：

第 25 條，其中第 3 項：「本法第二十八條第六項……」修正

為「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……」。

四、各章章名及節名照部擬通過。

五、總說明照部擬再修正總說明通過。

以上所擬，是否有當，謹檢附部依審查結果重新整理繕正之

本細則草案總說明暨條文對照表（如附件 3），一併提請

公決

召 集 人 周 弘 憲

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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